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３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本公司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

有关会议召开

的通知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传真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８

名

，

实际出席董

事

８

名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

、

书面表决

后

，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受让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经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波万象

”，

公司持有宁波万象

７５％

的

股权

）

协商一致

，

公司同意受让宁波万象持有的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杭州高科

”，

本次

受让前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７．６２％

的股权

）

５７．３８％

的股权

，

转让价格以

５７．３８％

股权相对应的杭州高科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作价依据

，

即人民币

１４

，

４４０．４６

万元

。

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

，

公司直接持有杭州高科的股

权由

１７．６２％

增加至

７５％

，

宁波万象不再持有杭州高科的股权

。

本次受让股权的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

，

４４０．４６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５．３３％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等规定

，

本次股权受让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关联交易行为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详见同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２－３４

号公告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浙江大东南惠盛塑胶有限公司的议案

》

经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波万象

”，

公司持有宁波万象

７５％

的

股权

）

协商一致

，

公司同意收购宁波万象持有的浙江大东南惠盛塑胶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惠盛塑胶

”，

本次

受让前公司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

１００％

的股权

，

转让价格以惠盛塑胶扣除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后的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作价依据

，

即人民币

２２

，

７７８．１８

万元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惠盛塑胶将依法办理注销等

手续

，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本次受让股权的金额为人民币

２２

，

７７８．１８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８．４１％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本次股权受让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关联交易行为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详见同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２－３５

号公告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

、

浙江大东南万象科技有

限公司外资股权的议案

》，

关联董事黄飞刚

、

黄剑鹏

、

杨建新回避表决

。

（

一

）

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的外资股权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东南

（

香港

）

有限公司

（

注册号

：

１５５５７５５

，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

港

元

，

经营范围

：

贸易及实业投资

）

拟受让

ＳＯＬ ＬＥＶＡＮ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Ａ ＩＮ ＡＣＣＯＭＡＮＤＩＴＡ ＳＥＭＰＬＩＣＥ ＤＩ

ＺＨＯＵ ＹＩ

所持有的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杭州高科

”）

２５％

的股权

。

大东南

（

香港

）

有限公

司承诺

：

未经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书面同意

，

我司不会将受让的杭州高科

２５％

股权转让给除浙江大东

南股份有限公司之外的第三方

；

在杭州高科经营满

１０

年后

，

本公司将持有的杭州高科全部

２５％

股权转让给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

转让价格届时由双方基于公平

、

公正的原则协商确定

。

公司在其承诺的基础上

同意放弃本次首先受让外资股权的权利

。

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

，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本次放弃优先受让的外资股权以相对应的杭州高科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净资产为作价依据

，

即人民币

６

，

２９１．５９

万元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相关规定

，

本次股权受让方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视同关联

交易行为

，

因此本次公司放弃优先受让外资股权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二

）

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浙江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的外资股权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东南

（

香港

）

有限公司

（

注册号

：

１５５５７５５

，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

港

元

，

经营范围

：

贸易及实业投资

）

拟受让意大利旭日公司所持有的浙江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浙江万象

”）

２５％

的股权

。

大东南

（

香港

）

有限公司承诺

：

未经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书面同意

，

本公司不

会将受让的浙江万象

２５％

股权转让给除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之外的第三方

；

在浙江万象经营满

１０

年

后

，

本公司将持有的浙江万象全部

２５％

股权转让给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

转让价格届时由双方基于公

平

、

公正的原则协商确定

。

公司在其承诺的基础上同意放弃本次首先受让外资股权的权利

。

本次股权受让

完成后

，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本次放弃优先受让的外资股权以相对应的浙江万象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净资产为作价依据

，

即人民币

７

，

５３０．５８

万元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相关规定

，

本次股权受让方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视同关联

交易行为

，

因此本次公司放弃优先受让外资股权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详见同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２－３６

号公告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详见同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２－３７

号公告

。

特此公告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３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４

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

高科包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交易概述

１

、

本次股权受让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波万象

”，

公司持有宁波万象

７５％

的

股权

）

协商一致

，

公司同意受让宁波万象持有的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杭州高科

”，

本次

受让前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７．６２％

的股权

）

５７．３８％

的股权

，

转让价格以

５７．３８％

股权相对应的杭州高科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净资产作价依据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２５

，

１６６．３６

万元

），

即人民币

１４

，

４４０．４６

万元

。

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

，

公司直接持有杭州高科的股权由

１７．６２％

增加至

７５％

，

宁波万象不再持有

杭州高科的股权

。

本次受让股权的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

，

４４０．４６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５．３３％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本次股权受让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关联交易行为

，

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２

、

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表决

通过了

《

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二

、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４

，

６００

万美元

注册地址

：

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

法定代表人

：

黄剑鹏

经营范围

：

光解膜

、

多功能膜及原料

、

工程塑料

、

塑料合金

、

生物膜

、

耐高温绝缘材料

、

绝缘成型件

、

塑

料薄膜

、

塑料包装品

、

服装

、

纺织品的制造

、

加工

。

２

、

宁波万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直接持有其

７５％

的股权

。

３

、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由本公司

（

受让方

）、

宁波万象

（

转让方

）

签署

。

转让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因此本

次交易的风险较小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交易标的

：

宁波万象所持有杭州高科

５７．３８％

的股权

，

该股权不存在权属争议问题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

审计报告

》（

中汇会审

［

２０１２

］

０７１３

号

），

杭州高科经审计的

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２５

，

１６６．３６

万元

。

宁波万象持有杭州高科

５７．３８％

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１４

，

４４０．４６

万元

。

２

、

交易标的公司情况

：

企业名称

：

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注册资本

：

２

，

８００

万美元

注册地址

：

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星光街

１４２３

号

法定代表人

：

黄飞刚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高档多功能农膜及塑料薄膜

股权分布情况

：

本次受让前公司持有杭州高科

１７．６２％

的股权

，

宁波万象持有其

５７．３８％

，

外资股东

ＳＯＬＬＥＶＡＮ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Ａ ＩＮ ＡＣＣＯＭＡＮＤＩＴＡ ＳＥＭＰＬＩＣＥ ＤＩ ＺＨＯＵ ＹＩ

持有其

２５％

的股权

。

本次受让完成

后宁波万象不再持有杭州高科股权

，

公司直接持有杭州高科的股权由

１７．６２％

增加至

７５％

，

外资股东持股比

例不变

。

财务数据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

，

该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６３

，

７５２．９２

万元

，

负债总额

３８

，

５８６．５６

万元

，

应收账款总额

５５６．８０

万元

，

净资产

２５

，

１６６．３６

万元

，

营业收入

２７

，

２１６．５９

万元

，

营业利润

１２０．７７

万元

，

净利润

４１９．０１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

，

０１５．４１

万元

。

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取得的营业外收入主要系政府补

助合计

２３３．４６

万元

。

四

、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本公司与宁波万象签订了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根据协议

，

本公司以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交易

标的股权经审计的相对应的净资产

１４

，

４４０．４６

万元作为转让对价

，

转让完成后

，

公司持有杭州高科

７５％

股

权

。

１

、

宁波万象将持有的目标公司

５７．３８％

的股权转让予公司

；

公司以现金方式受让宁波万象持有目标公

司

５７．３８％

股权

。

２

、

转让价款与支付

：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出具的

《

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

》，

截至审计基准日

，

标的股权的净资产价值为

１４

，

４４０．４６

万元

，

经双方协商一致

，

目标公

司

５７．３８％

股权的转让价格确定为

１４

，

４４０．４６

万元人民币

。

公司将上述股权转让价款自交割日起

４５

个工作日

内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

３

、

标的股权的交付

：

宁波万象应全力配合公司于本协议生效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目标公司股东变更

至工商变更登记

。

４

、

过渡期间的损益归属和相关安排

：

过渡期间指自审计基准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至交割日的期间

。

目

标公司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

，

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宁波万象承担

。

５

、

协议的生效

：

宁波万象股东会审议通过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各项议案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与本

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各项议案

；

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签署

。

五

、

交易的目的和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受让宁波万象所持有的杭州高科

５７．３８％

的股权

，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对杭州高科的直接控

制权

，

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的管控

，

增强及时合理的控制风险的能力

，

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

，

维

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

２

、《

股权转让协议

》；

３

、

中汇会审

［

２０１２

］

０７１３

号

《

审计报告

》。

特此公告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３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５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

浙江大东南惠盛塑胶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交易概述

１

、

本次吸收合并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波万象

”，

公司持有宁波万象

７５％

的

股权

）

协商一致

，

公司同意收购宁波万象持有的浙江大东南惠盛塑胶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惠盛塑胶

”，

本次

受让前公司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

１００％

的股权

，

转让价格以惠盛塑胶扣除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后的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作价依据

，

即人民币

２２

，

７７８．１８

万元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公司将直接持有惠盛塑胶

１００％

的股权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惠盛塑胶将依法办理注销等手续

。

本次受让股权的金额为人民币

２２

，

７７８．１８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８．４１％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本次股权受让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关联交易行为

。

２

、

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表决

通过了

《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浙江大东南惠盛塑胶有限公司的议案

》。

二

、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４

，

６００

万美元

注册地址

：

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

法定代表人

：

黄剑鹏

经营范围

：

光解膜

、

多功能膜及原料

、

工程塑料

、

塑料合金

、

生物膜

、

耐高温绝缘材料

、

绝缘成型件

、

塑

料薄膜

、

塑料包装品

、

服装

、

纺织品的制造

、

加工

。

２

、

宁波万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直接持有其

７５％

的股权

。

３

、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由本公司

（

受让方

）、

宁波万象

（

转让方

）

签署

。

转让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因此本

次交易的风险较小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交易标的

：

宁波万象所持有惠盛塑胶

１００％

的股权

，

该股权不存在权属争议问题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

审计报告

》（

中汇会审

［

２０１２

］

０７１０

号

），

惠盛塑胶经审计的净资

产值为人民币

２２

，

９４８．１８

万元

。

惠盛塑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

拟分配

１７０

万元红利

。

经双方协商一致

，

目标公司

１００．００％

股权的转让价格确定为

２２

，

７７８．１８

万元人民币

。

２

、

交易标的公司情况

：

企业名称

：

浙江大东南惠盛塑胶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注册资本

：

陆仟贰佰玖拾壹万肆仟壹佰柒拾元整

注册地址

：

浙江省诸暨市城西工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

黄水寿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塑料薄膜及包装制品

股权分布情况

：

宁波万象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

财务数据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

，

该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３４７

，

３３．６３

万元

，

负债总额

１１

，

７８５．４４

万元

，

应收账款总额无

，

净资产

２２

，

９４８．１８

万元

，

营业收入

１

，

５０４．９９

万元

，

营业利润

－１

，

０５１．３４

万元

，

净利润

９５６．３４

万

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５２８．０７

万元

。

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取得的营业外收入系

“

退二进三

”

政策性搬

迁收入

３

，

４８４．０７

万元

。

四

、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宁波万象所持有惠盛塑胶

１００％

的股权

，

该股权不存在权属争议问题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根据中汇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

审计报告

》（

中汇会审

［

２０１２

］

０７１０

号

），

惠盛塑胶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人民

币

２２

，

９４８．１８

万元

。

１

、

宁波万象将持有的目标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予公司

；

公司以现金方式受让宁波万象持有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２

、

转让价款与支付

：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出具的

《

审计报告

》（

中汇会审

［

２０１２

］

０７１０

号

），

经双方协商一致

，

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转让价格确定为

２２

，

７７８．１８

万元万元人民币

。

公司将上述

股权转让价款自交割日起

４５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

３

、

标的股权的交付

：

宁波万象应全力配合公司于本协议生效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目标公司股东变更

至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

，

并向公司交付与目标公司相关的一切权利凭证和资料文件

。

４

、

过渡期间的损益归属和相关安排

：

过渡期间指自审计基准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至交割日的期间

。

目

标公司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

，

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宁波万象承担

。

５

、

协议的生效

：

宁波万象股东会审议通过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各项议案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与本

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各项议案

；

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签署

。

五

、

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完成后

，

惠盛塑胶将依法办理注销等手续

，

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六

、

交易的目的和公司的影响

公司基于优化资源

、

调整公司内部结构的考虑

，

实施本次吸收合并事项

。

本次吸收合并后

，

惠盛塑胶公

司将被注销

，

因公司原对其间接拥有控制权

，

注销后对公司合并报表无影响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

２

、《

股权转让协议

》；

３

、

中汇会审

［

２０１２

］

０７１０

号

《

审计报告

》。

特此公告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３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６

关于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外资股权

并与受让方形成关联共同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大东南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

、

浙江大东南万象

科技有限公司外资股权的议案

》。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东南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香港公司

”）

拟分别受让

ＳＯＬ ＬＥＶＡＮ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Ａ ＩＮ ＡＣＣＯＭＡＮＤＩＴＡ ＳＥＭＰＬＩＣＥ ＤＩ ＺＨＯＵ ＹＩ

所持有的

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杭州高科

”）

２５％

的股权和意大利旭日公司所持有的浙江大东南

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浙江万象

”）

２５％

的股权

。

经本次董事会审议决定

，

同意公司放弃本次股权转

让的优先受让权

，

因香港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本次放弃股权优先受让权视同为关联交易

，

具体情况如

下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１

、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

１

）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东南

（

香港

）

有限公司拟受让意大利意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ＳＯＬＬＥＶＡＮ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Ａ ＩＮ ＡＣＣＯＭＡＮＤＩＴＡ ＳＥＭＰＬＩＣＥ ＤＩ ＺＨＯＵ ＹＩ

）

所持有的杭州高科

２５％

的股权

。

大

东南

（

香港

）

有限公司承诺

：“

未经大东南书面同意

，

我司不会将受让的杭州高科

２５％

股权转让给除大东南之外

的第三方

；

在杭州高科经营满

１０

年后

，

本公司将持有的杭州高科全部

２５％

股权转让给大东南

，

转让价格届时由

双方基于公平

、

公正的原则协商确定

。 ”

公司在其承诺的基础上同意放弃本次优先受让外资股权的权利

。

本次放弃优先受让的外资股权以相对应的杭州高科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净资产为作价依据

，

即人民币

６

，

２９１．５９

万元

。

（

２

）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东南

（

香港

）

有限公司拟受让意大利旭日公司所持有的浙江

万象

２５％

的股权

。

大东南

（

香港

）

有限公司承诺

：“

未经大东南书面同意

，

本公司不会将受让的浙江万象

２５％

股权转让给除大东南之外的第三方

；

在浙江万象经营满

１０

年后

，

本公司将持有的浙江万象全部

２５％

股权转

让给大东南

，

转让价格届时由双方基于公平

、

公正的原则协商确定

。 ”

公司在其承诺的基础上同意放弃本次

优先受让外资股权的权利

。

本次放弃优先受让的外资股权以相对应的浙江万象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净资产为作价依据

，

即人民币

７

，

５３０．５８

万 元

。

２

、

关联关系

根据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

，

公司与香港公司控股股东均为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

，

故香港公

司为关联法人

，

本次公司放弃优先受让股权的权利将与受让方形成关联共同投资事实

。

董事黄飞刚先生

、

杨建新先生在香港公司担任董事一职

；

董事黄剑鹏先生为实际控制人黄水寿先生之女婿

，

故上述人员为关

联自然人

。

３

、

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

以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表决通

过了

《

关于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

、

浙江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外资股

权的议案

》，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

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４

、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大东南

（

香港

）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１０

，

０００

港元

注册地址

：

香港九龙尖沙嘴金马伦道

３３

号

２６

楼

商业登记证号码

：

５３６７８４６０－０００－０１－１２－Ａ

经营范围

：

贸易及实业投资

股权构成

：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历史沿革

：

该公司自成立以来未开展过实际业务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标的公司

（

１

）

杭州高科

企业名称

：

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注册资本

：

２

，

８００

万美元

注册地址

：

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星光街

１４２３

号

法定代表人

：

黄飞刚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高档多功能农膜及塑料薄膜

外资股东持股情况

：

外资股东

ＳＯＬ ＬＥＶＡＮ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Ａ ＩＮ ＡＣＣＯＭＡＮＤＩＴＡ ＳＥＭＰＬＩＣＥ ＤＩ ＺＨＯＵ ＹＩ

持有杭州高科

２５％

的股权

，

不存在权属问题

。

财务数据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

，

该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６３

，

７５２．９２

万元

，

负债总额

３８

，

５８６．５６

万元

，

应收账款总额

５５６．８０

万元

，

净资产

２５

，

１６６．３６

万元

，

营业收入

２７

，

２１６．５９

万元

，

营业利润

１２０．７７

万元

，

净利润

４１９．０１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

，

０１５．４１

万元

。

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取得的营业外收入主要系政府补

助合计

２３３．４６

万元

。

（

２

）

浙江万象

企业名称

：

浙江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注册资本

：

３

，

８８０

万美元

注册地址

：

为诸暨市陶朱街道千禧路

法定代表人

：

黄飞刚

经营范围

：

生产

、

销售

ＣＰＰ

软包装材料

、

特种聚丙烯农用膜及塑料制品

股权分布情况

：

公司持有其

７５％

股权

，

意大利旭日公司持有其

２５％

的股权

，

相关股权不存在权属问题

。

财务数据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

，

该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４０

，

２６０．３９

万元

，

负债总额

１０

，

１３８．０８

万元

，

应收账款总额

２５．３３

万元

，

净资产

３０

，

１２２．３０

万元

，

营业收入

１５

，

８３０．８８

万元

，

营业利润

６０３．０４

万元

，

净利润

５０６．２０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２．４５

万元

。

２

、

放弃优先受让股权的权利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

亦不会变更公司的控股地位

，

对公司合

并报表无影响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放弃优先受让的外资股权分别以标的股权相对应的杭州高科

、

浙江万象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净资产为作

价依据

，

金额依次为

６

，

２９１．５９

万元人民币

、

７

，

５３０．５８

万元人民币

，

合计

１３

，

８２２．１７

万元

。

五

、

公司同意放弃优先受让外资股权权利的条件

公司同意放弃优先受让外资股权权利条件为大东南

（

香港

）

有限公司出具以下承诺

：“

未经公司书面同

意不会将受让股份转让给第三方

，

并在杭州高科和浙江万象经营满

１０

年后将本次拟受让的外资股权全部转

让给公司

，

转让价格届时由双方基于公平

、

公正的原则协商确定

。 ”

六

、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将在大东南

（

香港

）

有限公司与杭州高科

、

浙江万象外资股东

ＳＯＬＬＥＶＡＮ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Ａ ＩＮ

ＡＣＣＯＭＡＮＤＩＴＡ ＳＥＭＰＬＩＣＥ ＤＩ ＺＨＯＵ ＹＩ

、

意大利旭日公司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七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

：

杭州高科和浙江万象都将于

２０１３

年达到

１０

年经营期限

，

如以股份公司直接收购上述

公司外方股权将导致其变更为内资企业

，

从而需补缴享受的所得税税收优惠

。

如以大东南

（

香港

）

公司收购

上述外方股权

，

待上述公司

１０

年经营期限满足后由股份公司计划最终收回上述公司少数股权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本次放弃优先受让股权不会影响公司对上述子公司的绝对控制权

，

对公

司合并报表无影响

。

八

、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公告日

，

公司与香港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１３

，

８２２．１７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５．１０％

。

九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经独立董事事前充分论证

，

认为

：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

交易结算方式清楚

；

放弃本次优先受让

不影响公司对杭州高科

、

浙江万象的持股比例和控股地位

；

此次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按照与有关规定回避

表决

，

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以转让方对目标股权相对应的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为作价依据

，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

尤其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十

、

保荐意见

经核查

，

大东南本次放弃股权优先受让权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

保荐人对上述放弃股权优先受让权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

但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

。

十一

、

备查文件

１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

２

、

中汇会审

［

２０１２

］

０７１３

号

《

审计报告

》（

杭州高科

）。

３

、

中汇会审

［

２０１２

］

０７１１

号

《

审计报告

》（

浙江万象

）。

特此公告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３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７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星期五

）

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

二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三

）、

会议地点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诸暨千禧路

５

号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室

（

四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五

）、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

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

六

）、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

）

和网络

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

七

）

提示公告

：

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

，

公司将发布一次召开相关股东会议提示公告

，

提示公告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

：

审议

《

关于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

、

浙江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

公司外资股权的议案

》

（

一

）

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外资股权

（

二

）

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浙江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外资股权

三

、

会议出席人员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

。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保荐机构代表

；

４

、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四

、

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

１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７

月

１２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２

、

登记地点

：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千禧路

５

号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３

、

登记办法

：

（

１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单位持股凭证

、

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

登记手续

；

（

３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

４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６

：

３０

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五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

，

网络投票

程序如下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２６３

东南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

１

）

输入买入指令

；

（

２

）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２６３

；

（

３

）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在

“

买入价格

”

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情况如下

：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

总议案

１００

《

关于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

、

浙江大东南万象科技

有限公司外资股权的议案

》

１．００

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外资股权

１．０１

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浙江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外资股权

１．０２

（

４

）

输入委托股数

。

上述总议案及其他议案在

“

买入股数

”

项下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Ａ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

“

姓名

”、“

证券账户号

”、“

身份证号

”

等资

料

，

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Ｂ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

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

活方法类似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Ａ

）

登录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Ｂ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Ｃ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Ｄ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

三

）

注意事项

：

（

１

）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

２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

（

３

）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

六

、

其他

１

、

会议联系人

：

王醒

、

张秀玲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５－８７３８０６９８

传 真

：

０５７５－８７３８０００５

地 址

：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千禧路

５

号 邮编

：

３１１８００

２

、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附

：

授权委托书格式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召开的浙江大东南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

，

如没有做出指示

，

代

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一

、

审议

《

关于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

、

浙江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外资股权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一

）

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外资股权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二

）

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浙江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外资股权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数量

：

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受托日期

：

注

：

１

、

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

√

”；

２

、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

３

、

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8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开市起停牌一小时

，

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上午

10:30

复牌

。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

、

26

日

、

27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

。

二

、

公司关注

、

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

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有关情况

说明如下

：

1

、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2

、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3

、

经查询

，

公司及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

、

收购

、

发行股份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

，

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公司承诺未来

3

个月内不筹划上述事项

。

4

、

经查询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在此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

5

、

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况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履行核查程序后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四

、

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

。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

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５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本公司六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

（

二

）

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８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４３３

，

９１５

，

５８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４．４１

其中

：

参加现场会议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４３

，

８７４

，

０１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６．２０

参加网络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７７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９０

，

０４１

，

５６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８．２１

（

三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汤玉祥先生主持

，

符合

《

公司法

》

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

四

）

公司

９

名董事

、

５

名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

副总经理王文兵先生和财务总监刘春志先生列

席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 案 赞成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

》

１．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４１５

，

８８９

，

２５０ ９５．８５％ １７

，

４６７

，

２６９ ４．０３％ ５５９

，

０６５ ０．１２％

是

１．２

限制性股票来源

、

数量

４１５

，

２５７

，

２００ ９５．７０％ １８

，

２０３

，

９１９ ４．２０％ ４５４

，

４６５ ０．１０％

是

１．３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４１５

，

８９１

，

１５０ ９５．８５％ １７

，

４７０

，

４６９ ４．０３％ ５５３

，

９６５ ０．１２％

是

１．４

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和锁定期

４１５

，

８８９

，

２５０ ９５．８５％ １７

，

６０３

，

１３９ ４．０６％ ４２３

，

１９５ ０．０９％

是

１．５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４１５

，

８８３

，

２５０ ９５．８４％ １７

，

６１７

，

７９９ ４．０６％ ４１４

，

５３５ ０．１０％

是

１．６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确定办法

４１５

，

２３２

，

２００ ９５．６９％ １８

，

２６８

，

９２９ ４．２１％ ４１４

，

４５５ ０．１０％

是

１．７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４１５

，

８９１

，

１５０ ９５．８５％ １７

，

４６４

，

９７９ ４．０２％ ５５９

，

４５５ ０．１３％

是

１．８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４１５

，

８９１

，

１５０ ９５．８５％ １７

，

４６４

，

９７９ ４．０２％ ５５９

，

４５５ ０．１３％

是

１．９

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４１５

，

９０４

，

５５０ ９５．８５％ １７

，

４６４

，

９７９ ４．０２％ ５４６

，

０５５ ０．１３％

是

１．１０

回购注销的原则及其他重要事项

４１５

，

８９１

，

１５０ ９５．８５％ １７

，

４６４

，

９７９ ４．０２％ ５５９

，

４５５ ０．１３％

是

２

关于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有关事项的议案

４１８

，

３４０

，

６５４ ９６．４１％ １５

，

０６２

，

６９３ ３．４７％ ５１２

，

２３７ ０．１２％

是

３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４１８

，

３７３

，

７３９ ９６．４２％ １４

，

８０８

，

８０５ ３．４１％ ７３３

，

０４０ ０．１７％

是

４

关于公司部分实际控制人作为激励对

象参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１９６

，

０２８

，

１９４ ９２．６５％ １４

，

７８３

，

８３８ ６．９９％ ７７４

，

９１７ ０．３６％

是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４１８

，

３６９

，

３０９ ９６．４２％ １４

，

７６４

，

４６８ ３．４０％ ７８１

，

８０７ ０．１８％

是

６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２５

，

２５８

，

５６６ ９８．００％ ７

，

８７４

，

９６１ １．８１％ ７８２

，

０５７ ０．１９％

是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李杰利和王波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

，

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

经办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

、

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等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

有效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６６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以现场表决

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会议现场设在厦门市思明区龙昌路

１２

号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运营中心

７

楼

会议室

，

会议由董事长林聪颖先生主持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以专人送达

、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

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

，

实到董事

９

人

，

独立董事王茁先生通过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

公司监事和

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一

、

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

本次会议做出以下决议

：

（

一

）、

审议通过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

报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为进一步增强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现金分红的透明度

，

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

报预期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

《

关于进一步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结合公司

实际

，

公司董事会拟对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具体

内容进行修订

。

此外

，

鉴于公司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认购完成

，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对首次限制性股票认购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登记手续已完成

，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

《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

公司董事会拟对

《

公司章程

》

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

具体修订如下

：

１

、

修改

《

公司章程

》“

第一章 总则

”

第五条

。

原

《

公司章程

》

第五条规定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７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元

。

修改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７８

，

６５７

，

５００

元

。

２

、

修改

《

公司章程

》“

第三章 股份

”

之

“

第一节 股份发行

”

第十四条

。

原

《

公司章程

》

第十四条规定

：

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形式

，

已发行的股本总额为

５７

，

２９３

万股

，

均为普通股

。

修改为

：

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形式

，

已发行的股本总额为

５７

，

８６５．７５

万股

，

均为普通股

。

３

、

修改

《

公司章程

》“

第八章 财务会计制度

、

利润分配和审计

”

之

“

第一节 财务会计制度

”

第一百六

十四条

。

原

《

公司章程

》

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和其他实际情况

，

采取现金或股份方式支付股东股利

。

最近

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修改为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

（

一

）

利润分配原则

：

公司实行连续

、

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

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

二

）

利润分配形式

：

公司采取积极的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在公司当年经审计的可供分配利润

为正数且符合

《

公司法

》

规定的分红条件的情况下

，

公司每年度采取的利润分配方式中必须含有现金分配

方式

。

若公司经营业绩增长迅速

，

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

，

可以在满足上

述现金股利分配的同时

，

制定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

（

三

）

现金分红比例

：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

：

公司每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应不低于当年

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

１０％

；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

３０％

。

重大投资计划或者重大现金支出是指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达到以下情形之一

：

（

１

）

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以上

；

（

２

）

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

３

）

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

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

（

４

）

成交金额

（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

５

）

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

（

四

）

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

公司每年度进行至少一次利润分配

，

公司可以根据盈利情况和资金需求状

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

五

）

股利分配方案的实施时间

：

公司股东大会对股利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

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股份

）

的派发事项

。

（

六

）

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程序

：

在公司实现盈利符合利润分配条件时

，

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公司的具

体经营情况和市场环境

，

制订利润分配方案

，

利润分配方案中应说明当年未分配利润的使用计划

。

董事会制订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

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

核并发表独立意见

。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制订的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

。

公司披露利润分配方案的董事会决议时应同时披露独立董事

、

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

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公司董事会制订的现金股利分配方案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须经普通决议表决通过

；

公司董事会制订

的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须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

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盈利

，

但公司董事会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未制订现金利润分配方案或者

按低于本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比例进行利润分配的

，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不分配或者按低于本章

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比例进行分配的原因

、

未用于分配的未分配利润留存公司的用途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应

当对此发表审核意见

，

其中外部监事

（

如有

）

应对监事会意见无异议

。

（

七

）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程序

：

公司因生产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等原

因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

经过详细论证后

，

应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利润分配政策调整议案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

且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独

立董事

、

监事会应当对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发表审核意见

，

并由股东大会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２ ／ ３

以上审议通过

。

４

、

修改

《

公司章程

》“

第十二章 附则

”

第二百零七条

。

原

《

公司章程

》

第二百零七条规定

：

本章程自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交易所上市之日起施行

。

修改为

：

本章程自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施行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和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

为了具体实施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提高工作效率

，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因限制性股票授予

、

股票期权行权和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等事宜对

《

九牧王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

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具体通知如下

：

（

一

）、

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星期五

）

下午

１３

：

３０

３

、

会议召开地点

：

厦门市思明区龙昌路

１２

号九牧王营运中心

７

楼会议室

４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

。

５

、

会议出席对象

：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本次会议需审议表决以下

３

项议案

（

１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

（

２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３

）《

关于授权董事会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和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

２

、

有关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情况请见本公司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

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

有关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的具体

内容请见本公司另行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会议资料

。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１

）、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须持本

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

、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法人股东若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

应持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股票账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

；

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

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签字

、

盖章

）

和股

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

３

）、

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３

、

登记地点

：

厦门市思明区龙昌路

１２

号本公司证券事务办公室

（

四

）、

其他事项

１

、

会议联系

通信地址

：

厦门市思明区龙昌路

１２

号

，

邮编

：

３６１００９

电 话

：

０５９２－２９５５７８９

传 真

：

０５９２－２９５５９９７

联 系 人

：

吴徽荣

、

李健

２

、

会议费用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特此公告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并就会议通知所列议题按照下列授权行使表决权

。

如本股东未作具体投票指示

，

被委托人有权按其自

己的意思表决

。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备注

１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

２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３

《

关于授权董事会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

和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

（

委托人具体授权以对应格内

“

√

”

为准

，

未填写视为未作具体投票指示

）

委托股东姓名

／

名称

：

受托人签名

：

（

签名或盖章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股东身份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

委托股东证券账户卡号码

：

委托日期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2

年

6

月

28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2-036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关村建设出售所持中宏基公司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8

月

，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中关村建设

，

本公司持有其

94％

股权

）

以

4,700

万元对价向北京天下通达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

简称

：

天下通达

）

转让其持有的北京中宏基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

：

中宏基

）

83.33%

股权

。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及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详见

2011

年

8

月

9

日

，

公告

2011-047

号

、

公告

2011-048

号

；

2011

年

8

月

25

日

，

公告

2011-051

号

）。

近日

，

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程序已完成

，

2012

年

6

月

15

日

，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颁发新的

《

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

特此公告

。

备查文件

中宏基公司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复印件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910

证券简称：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7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亚集团

"

）

共持有本公司

25,136.72

万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47.65%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2012

年

6

月

25

日

，

大亚集团将其原已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的

4,0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7.58%

）

股权解除了质押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

同日

，

大亚集团又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4,0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58%

）

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丹阳支行

，

为大亚集团向该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

质押起始日为

2012

年

6

月

25

日

，

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6

月

25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

上述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

截至目前

，

大亚集团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19,122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6.25%

。

特此公告

。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